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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关于在

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章程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，作为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审慎、负责的态度，现对公司2011年度非公

开发行股票等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独立意见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用于对苏州电瓷厂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苏州电瓷”）进行增资，苏州电瓷利用本公司对其的增资款

和公司共同出资设立苏州电瓷厂（宿迁）有限公司，用于瓷绝缘子生

产能力的扩大和技术水平的提升。公司瓷绝缘子业务具有较好的成长

性及发展前景。通过此次新设公司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瓷绝缘子的生产

能力，提升产品档次，丰富产品类型，增强行业竞争力，符合公司集

聚主业的战略，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、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。 

二、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

1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切实可行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要

求，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，增强公司持续发展的能力，

为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。公司控股股东苏州创元投资发展（集团）有

限公司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，表明其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

资金投资项目发展前景的信心，以及对公司发展战略的支持。有利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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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经营管理团队的稳定，以及公司长期战略决策的贯彻实施。 

2、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方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关

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

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和《证券发行与

承销管理办法》的规定。 

3、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

通过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程序合法、合规；关联交易是双方在协商

一致的基础上，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达成的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基于上述情况，我们同意公司按照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推进相关

工作；同意将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关于为所属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

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苏州电瓷厂有限公司向苏州创元集团财务有

限公司借款 3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担保期限为一年。该对外

担保事项，系所属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补充流动资金借款，程序合法，

符合有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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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签字页）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     黄  鹏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余  菁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顾秦华               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郑培敏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

 

2011年1月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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